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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惠州市
人民政府 2026 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

制定计划的通知

惠府办函〔2026〕34 号

市政府各工作部门：

《惠州市人民政府 2026 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同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严格按计划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任务

市司法局要加强统筹指导和合法性审查把关，推动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落

实。各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修订）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主体责任，指定专人

负责，认真组织调研论证，抓紧组织起草列入计划的项目，按计划要求向市司法局报

送送审稿及相关材料，确保按计划、高质量完成制定任务。未按计划完成市政府年度

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任务的，要及时与市司法局沟通，并书面向市政府说明原因。

二、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程序管理

各起草（修订）单位要贯彻落实《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惠州市行

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等要求，依法履行评估论证、公众参与、内部合法性审核、

集体审议决定等起草程序，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一是做好评估论证工作。

要依照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有关规定，组织开展文件与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

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设定下级机关和基层组织的责任和义务，加重基层负

担；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公众权益，可能引发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风险的，开展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可能对经济运行和社会预期等产生影响的，开展与宏观政策取向

一致性评估；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组织专家进行论证。二是落实审查与征求意见

要求。文件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要依照《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规定开展公平竞

争审查工作。制定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 30 日；对企业切身利益或者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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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听取有代表性的企业、行业协会商会意见。三是完善内部审核机制。各起草（修

订）单位要完善审核工作机制，切实发挥部门法制工作机构的合法性审核职责作用，

保证文件送审稿质量。

附件：惠州市人民政府 2026 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

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16 日

一、新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项目（5项）

（一）惠州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办法（市司法局起草，第二季度送审）；

（二）惠州市广场舞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起草，第二季度

送审）；

（三）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起草，第三季度送审）；

（四）惠州市人才安居办法（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起草，第三季度送审）；

（五）惠州市惠民速办民生诉求服务管理办法（市政务和数据局起草，第三季度

送审）。

二、修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项目（6项）

（一）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办法（市自然资源局起草，第三季度送审）；

（二）惠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市发展改革局起草，第三季度送审）；

（三）惠州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办法（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起草，第三季度送审）；

附件

惠州市人民政府 2026 年度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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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惠州市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规定（市市场监管局起草，第三季度送审）；

（五）惠州市加强困难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帮扶援助工作实施细则（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起草，第三季度送审）；

（六）惠州市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办法（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起草，第三季度送

审）。


